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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税能促进区域绿色发展吗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朱新玲 贺岚静 刘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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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科技大学 恒大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摘 要】：为了探讨环境税实施的绿色发展效应，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999—2017 年的资源税等准环境税数据

为研究样本，从税收效力和税收时效两个角度分析了环境税实施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税

实施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降低区域资源消耗和减少区域污染物排放，但影响力不够显

著，且需要四年左右的作用时滞。因此，需要不断完善环境税的征管体系、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以缩短环境税的

作用时滞，增大环境税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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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过度使用、污染严重、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深

化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指出要通过环境管控来发挥绿色发展的导向作用。但是，传统的“命令-控制”式环境管制方式正逐渐

暴露出弊端，所以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寻找新的环境管制工具。环境税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环境管制方式，正逐渐受到政府的青

睐。环境税通过税收手段调节经济主体的行为，矫正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环境税的征收能够从节能和减排两个方面促进区域

绿色发展：一方面，环境税的征收会促使环境污染者为其污染行为付出代价，使长期以来低价甚至免费的环境和自然资源不至

于被继续破坏和滥用；另一方面，环境税的征收会产生较强的市场价格信号，迫使环境污染者和生态破坏者通过技术革新、寻

求替代品、提高资源使用率、减少产量等手段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量，进而减轻经济主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 

国内外学者对环境税实施产生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双重红利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节能减排效应等。现有研

究大多是基于经济增长模型或 CGE 模型从税收效力角度对环境税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但环境税从征收到产生效力需要时间，

因此，要全面反映环境税的实施效果，必须同时兼顾税收效力和税收时效。鉴于此，本文从税收效力和税收时效两个方面就环

境税实施对区域绿色发展带来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以期全面揭示环境税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强度、方向和时间。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从绿色化和生态化角度对环境税的绿色发展效应进行研究，并增加环境税的税收时效研究，弥

补了现有文献仅从税收效力角度进行研究的不足；（2）通过因子分析对现有的准环境税进行信息提取，综合形成环境税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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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了现有研究用单一准环境税或准环境税之和测度环境税的做法。 

二、文献回顾 

环境税最早源于 1920年 Pigou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通过税收政策解决环境问题，被学界称为“庇古税”。然而，庇

古税思想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直到 20世纪 80年代，随着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

庇古税思想才受到国外学者的空前重视，环境税研究也从此全面展开。环境税的效应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也是学

者们一直关注的焦点。环境税若无效应可言，即如果环境税不能带来正效应或额外收益，则环境税的实施便没有必要，因此国

内外学者分别采取不同方法验证了环境税开征带来的影响效应，以期为环境税的征收提供理论依据。在进行环境税的实施效应

研究时，学者们最先关注的是“双重红利”，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拓展到就业效应、技术创新效应、社会福利效应和生态效

应等方面。 

对于环境税的生态效应，Pearce(1991)[1]、Roberto等（2005)[2]和 Gerhard等（2008)[3]均认为环境税征收能有效改善环境。

张平淡等（2019)[4]认为，环境税实施必然会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梁伟等（2014)[5]发现，环境税率越高，减排效果越好。秦昌

波等（2015)
[6]
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环境税征收的经济效应和污染减排效应进行了研究。余东华等（2019)

[7]
提出，应加强

环境税建设，保障污染治理有效实施，以促进环境改善。刘宇（2017)[8]发现，征收环境税能有效减少 SO2和 NOx的排放量。毕茜

和于连超（2016)[9]通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不同类型环境财税政策对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影响差异，发现环境税会

从环境污染排放处罚和环境技术研发激励两个方面约束企业的生产行为，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环境治理。王华星（2019)[10]

发现，环境税对旅游经济和旅游生态环境效应有积极影响。刘晔（2018)[11]考察了排污费在污染减排方面的有效性，发现排污费

的减排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李珊珊和马艳芹（2019)[12]发现，增加环境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工业废水排放，另外，东部和

中部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西部地区的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均呈现出环境税的减排效应。于连超（2019)
[13]
考察了环境税对企业

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白雪洁（2020)[14]实证检验了中国环境保护税对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生态效应方面，Porter(1991)[15]探讨了碳税在调整全球变暖问题中的作用。Wallace(1995)[16]探讨了环境税在减少污染和

提高税收体系效率方面的作用。Toke(2010)[17]发现，环境税能有效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Naser 等（2012)[18]运用可计算一般均

衡模型研究了伊朗环境税实施的福利效应以及环境税对环境质量的影响。Nurdianto(2016)[19]通过构建 CGE模型研究了碳税在东

盟经济体的实施效果，发现碳税能有效减少经济体内二氧化碳的排放。大多数国内学者的研究均证实，环境税的征收有利于治

理环境，促进生态绿化。Dennis和 Armitage(2016)[20]对法国空气污染税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环境税可以有效降低污染

物排放，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Gast等（2017)[21]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环境税的效应，发现环境税的实施能够

带来社会效率提高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重效应。Kuckertz等（2019)
[22]
研究发现，环境税的实施对经济变量有显著影响，同时也

可使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许广月和宋德勇（2008)[23]认为，环境税是通过环境税率的增长率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节能减

排和社会福利三重效应。徐盈之（2019)[24]采用我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保护税和雾霾污染数据分析了环境保护税

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保护生态和节约资源是经济转型新形势下的关键任务，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指出，中国经济要实现绿色转变，加快建设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政策导向，形成支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利益导向机制。绿

色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向资源节约、污染物减排的绿色方式转变。绿色发展概念最早是在 1989年 Pearce和 Anil(1989)[25]的《绿

色经济蓝皮书》中被提出，其以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协调发展为出发点，被定义为“一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形式”。

之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绿色评价、时空差异等问题的研究热潮，现有相关文献主要可以分为国家和省市级两个层面。 

从国家层面的绿色发展研究看，其主要围绕绿色经济指标、绿色发展潜力、绿色产业体系和绿色发展效率方面展开讨论。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2009）、绿色欧洲基金会（2011）运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对全球绿色新政计划、欧洲绿色新政计划构建了

具有代表性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BarbierE,2009;JustinR,2009)
[26,27]

。Andrew和 Adarsh(2011)
[28]
通过统计分析和构建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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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潜力，结果表明经济发达、生产技术先进国家的绿色发展潜力更大。Kanokporn(2013)[29]提出，

应采用国际标准发展绿色产业体系，并对产业绿色发展的战略意义和途径进行了探讨。刘梦和胡汉辉（2020)[30]以 2000—2010

年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数据为样本，对三大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长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绿色

发展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导致整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增长动力不足。张义和王爱君（2020)[31]通过构建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对全国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进行了测评，结果显示中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东部地区在政府政策支撑力和产业绿色增长度上表现较优，而西部地区则在资源环境承载力上

具有优势。钱争鸣和刘晓晨（2015)[32]运用非期望产出 SBM模型探讨了宏观环境管制与绿色经济的关系，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绿

色经济效率会随着环境管制的增强而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西部地区的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则具有负向作用。杨

志江（2017)[33]采用 SBM-DEA 模型探讨了省际绿色发展效率的演变规律和区域差异的产生原因，指出 1999 年推行的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和 2006年以后实行的节能减排会导致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大量内迁和高新技术产业向东部集聚，且中西部地区的节能减排

无效率是整体绿色发展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车磊和白永平（2018)[34]运用 SuperSBM模型分析了 2005—2015年全国绿色发展效

率的演变特征与区域差异，提出绿色效率总体上呈先降后升的发展趋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表现出了严重的两

级分化格局。刘杨（2019)[35]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分析了 2011—2015 年全国绿色发展效率的演变情况，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上

全国 112个环境重点保护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在空间维度上绿色发展效率从“西北、华中、华北低，东南高”

演变为“西北、华中低，华北、西南、东部沿海高”的态势。 

从省市级层面的绿色发展研究看，其主要围绕产业集聚、科技投入、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方面展开讨论。徐盈之和顾沛

（2020)[36]从绿色产业基础、技术服务条件、社会经济支撑方面构建了指标体系，对江苏省的绿色产业发展适宜性进行了分析。

2011 年，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国家统计局联合推出了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全面构建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

单列市的城市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李晓西、潘建成，2011)[37]。岳书敬等（2015)[38]运用 SBM 方向距离函数，围绕产业集聚

对我国城市绿色发展的综合效应进行了分析，指出产业集聚在达到一定水平后有利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增长，经济发展和科技

投入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Song(2016)[39]以安徽省热电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 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 2009—2010

年的环境效益，研究表明各热电企业之间的环境效益存在较大差异，提出了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提高能源利用率对增加环境效

益有促进作用。付保宗（2017)[40]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经济发展和工业水平，提出中西部地区有充足的煤炭等能源资源，

而建材、石化等耗能型产业集中在东部地区，产业布局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产业绿色发展存在

较大困难。何剑（2017)[41]从区域协同角度对区域产业绿色效率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产业合作博弈过程中的产业

利益帕累托改进进行了探讨。杨树旺（2018)[42]以 2006—2015年湖北省 13个地级市为样本，采用 Malmquist指数和区位熵指数

研究了绿色发展效率和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提出了高技术产业的非期望产出较其他非工业较少，当高技术产业集聚到一定程

度时，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益和技术创新能促进节能减排和生产效率提升，对绿色发展效率有正向作用。高红贵（2019)[43]从空

间尺度对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产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从长江下游到中游再到上游呈

逐渐递减趋势。霍伟东（2019)[44]运用城市层面空间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提出在经济发展初

期外商直接投资会造成东道国生态环境破坏，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由于生态技术创新外溢，东道国的工业环境会得到改善。 

基于此，本文以 1999—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资源税等准环境税数据为研究样本，对长江经济带环境税实施的绿色发展效应

进行研究。归纳上述已有成果可对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主要表现为两点。（1）关于环境税的绿色效应，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

环境税率、环境财税政策、减排效应、环境治理方面进行探究，认为环境税的实施对减少环境污染、提升环境质量、提高社会

效率产生了税收效力。但是，现阶段对于环境税实施的税收时效研究尚不多见，仍需深入探讨环境税从征收到对经济系统产生

最大效力所经历的时间间隔，故本文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环境税的绿色转型效应研究。（2）关于环境税的测度，国内学

者多采用单一准环境税或准环境税之和测度环境税，如排污费、环境保护费、碳排放权交易和碳排放许可等直接针对污染物排

放的收费。我国学者在以环境税为研究对象时通常将排污费作为参考标准，但由于“收费”制度的分散性和法律的强制性要低

于“税收”制度，因此现有环境税测度方法仍需改进。鉴于此，本文将运用因子分析法对现有的准环境税进行信息提取，综合

形成环境税变量，提升了环境税测度的准确性，使环境保护税的测度方法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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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税的绿色化效应 

环境税的绿色化效应是指，环境税的征收可以通过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减少资源消耗，缓解经济发展和生态资源的

关系，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就生产者而言，环境税的开征提高了资源类商品的价格，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为

了消除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可能会通过原材料替代来减少对资源类材料的消耗，或者是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提

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或者是通过产业绿色转型减少对资源的利用。就消费者而言，环境税的开征在提高资源环境类商品价格的

同时，也增强了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力度，使得消费者逐步转变消费观念，在减少对资源环境类商品消费的同时增加对

节能环保类商品的消费。通过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双环节的节能行为，环境税的征收会大大减少整个社会的资源消耗，促进经

济可持续发展。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1: 

H1：环境税有利于降低区域资源消耗，促进区域绿色发展。 

（二）环境税的生态化效应 

环境税的生态化效应是指，环境税的征收可以通过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就生产者

而言，环境税的开征增加了企业排污行为的税收负担，为了消除税负增加引起的利润下降，企业会进行环保技术的引进和研发，

逐渐以清洁工艺和绿色产品替代污染工艺和污染产品，从而减少污染物排放。就消费者而言，环境税的开征提高了污染型消费

品的价格，基于替代效应，消费者将减少对污染型商品的购买，增加对环保型商品的购买。这种消费行为的转变不但会催生市

场对节能环保产品的需求，刺激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促进生产环节减排，而且随着消费者对环保产品消费的增加，消费环节的

污染物排放会随之下降。通过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双环节的污染物减排，环境税的征收会大大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 

H2：环境税有利于减少区域污染物排放，促进区域绿色发展。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为研究样本，样本区间为 1999—2017 年。之所以选择长江经济带而非 31 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是考虑

到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水平、科技水平、资源水平、环境质量等具有较大差异，即便是相同的环境税方

案，在不同区域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也会不同。之所以选取 1999年为起点，是因为目前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可以搜集到的长江经

济带最早的资源税等准环境税数据是始于 1999年。之所以选择 2017年为终点，是因为 2018年我国正式开征环境保护税，其口

径与之前准环境税有差异，如果选用 2018年之后的数据，可能会因为数据量太少而对建模和分析结果造成影响。数据来源于国

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税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北省环境状况公报》。 

（二）变量设置 

1.解释变量：环境税。环境税主要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

污染、破坏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收。由于环境税于 2018年 1月 1日才正式开征，目前缺乏相应的环境税数据，故本文

以准环境税代替环境税进行研究。目前，税制中与环境相关的税种包括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和车船税六种。为了综合六种准环境税的信息，本文将六种准环境税构建成一个变量集，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长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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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带 1999—2017 年 19 年的准环境税数据变量集进行信息提取，依次实施“因子提取→因子得分→因子合成”，进而得到本文

的环境税数据。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先进行 KMO 检验，以检验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1。结果显示，KMO 检验统计量的值

0.900291>0.9，表明选取的准环境税数据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值为 0.000，表明样本数据的统计

显著性非常强。 

表 1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0.900291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5733.411 

自由度 491 

显著性 0.000 

 

接下来，表 2显示运用因子分析法从原始数据中提取出三个因子，前三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 91.760%，表示提取

三个公因子比较合适。 

表 2总方差解释 

 总计 
方差 

(%) 

累积 

(%) 
总计 

方差 

(%) 

累积 

(%) 

1 3.549 12.674 82.312 3.549 12.674 82.312 

2 1.792 6.400 87.158 1.792 6.400 87.158 

3 1.054 3.764 91.760 1.054 3.764 91.760 

4 0.494 1.765 94.300    

5 0.163 0.581 97.752    

6 0.001 0.002 100.000    

 

表 3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第一个因子在 X1、X5上有较大载荷，主要解释资源税和耕地占用税情况，该因子命名为“资

源耕地税费”；第二个因子在 X3、X4上有较大载荷，主要解释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城市土地使用税情况，该因子命名为“城市环境

税费”；第三个因子在 X2、X6上有较大载荷，主要解释消费税和车船税情况，该因子命名为“消费车船税费”。 

表 3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成分 

1 2 3 

X1 0.878 0.037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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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0.120 0.082 0.798 

X3 0.105 0.884 0.011 

X4 0.045 0.861 0.094 

X5 0.853 0.132 0.015 

X6 0.116 0.134 0.750 

 

F1、F2、F3 分别为影响环境税变量的资源耕地税费、城市环境税费、消费车船税费，将三个因子分别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

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可得如下公式： 

 

由上式可得 2017年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因子综合得分，如表 4所示。对 1999—2017年的准环境税数据变量集进行因子

分析，可得到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 1999—2017年的环境税变量，鉴于篇幅限制表 5只列出了部分年份的数据。 

表 4 2017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因子得分与综合结果 

地区 F1 F2 F3 综合得分 

上海 0.344 0.062 0.038 0.450 

江苏 0.411 0.073 0.045 0.537 

浙江 0.334 0.060 0.037 0.436 

安徽 0.246 0.044 0.027 0.321 

湖北 0.321 0.057 0.035 0.419 

湖南 0.265 0.047 0.029 0.346 

江西 0.240 0.043 0.026 0.313 

重庆 0.233 0.042 0.026 0.305 

四川 0.313 0.056 0.034 0.409 

贵州 0.237 0.042 0.026 0.310 

云南 0.222 0.040 0.024 0.290 

 

表 5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环境税因子合成 

 地区 1999 2002 2005 2008 2011 2014 2017 均值 

下游 
上海 0.269 0.301 0.329 0.409 0.403 0.455 0.450 0.374 

江苏 0.369 0.407 0.433 0.517 0.549 0.539 0.537 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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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0.374 0.372 0.337 0.346 0.334 0.394 0.436 0.358 

安徽 0.246 0.310 0.325 0.333 0.352 0.450 0.321 0.334 

均值  0.315 0.348 0.356 0.401 0.410 0.460 0.414 0.386 

中游 

湖北 0.284 0.322 0.329 0.342 0.377 0.359 0.419 0.347 

湖南 0.304 0.310 0.397 0.312 0.333 0.347 0.346 0.336 

江西 0.264 0.251 0.230 0.251 0.272 0.383 0.313 0.299 

均值  0.284 0.294 0.319 0.302 0.327 0.363 0.403 0.327 

上游 

重庆 0.267 0.319 0.297 0.307 0.314 0.302 0.305 0.302 

四川 0.263 0.275 0.314 0.324 0.364 0.380 0.409 0.336 

贵州 0.255 0.272 0.312 0.280 0.279 0.330 0.310 0.291 

云南 0.219 0.241 0.236 0.293 0.299 0.342 0.290 0.274 

均值  0.251 0.277 0.290 0.301 0.314 0.339 0.334 0.301 

总均值  0.283 0.307 0.322 0.337 0.352 0.389 0.378 0.339 

 

为研究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环境税变量的变化趋势，本文对 1999—2017 年的准环境税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得到了长江

经济带各省市的环境税变量和上、中、下游均值。由表 5 的因子合成结果可知，长江经济带的环境税变量总均值呈稳定上升趋

势，表明随着经济向绿色发展转变，逐渐形成了支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征税政策导向。从不同区域进行分析，长江经济带

下游区域环境税的均值为 0.386，高于中游区域（0.327）和上游区域（0.301）。其中，江苏省在长江经济带环境税变量综合排

名中位居第一，原始数据也反映出江苏省在环境管制方面存在明显规模优势。之后，上海市和浙江省分别位于第二和第三。长

江中游区域的环境税变量在经济带内处于中等水平，其三个省份的环境税因子综合得分相近。其中，湖北省在长江中游区域环

境税的综合排名中居于最前。长江上游区域的环境税因子综合得分较低，原因可能是：1999 年推行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长江

下游区域较高的环境征税导致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向内迁移，虽然 2006年以后实行了节能减排政策，但长江上游区域的节

能减排效率较低，导致环境税因子综合得分较低。表 5 还显示，由于下游区域的环境管制较严格，使得环境税变量整体水平从

长江下游到中游再到上游呈逐渐递减趋势，且不同省份的环境水平各有差异，故在推进区域绿色发展的进程中应实施相应的差

别化政策措施。 

2.被解释变量：区域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创新，以经济社会应与资源环境持续和谐发展为目标，强调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理论分析可知：环境税主要通过降低资源消耗促进区域发展的“绿色化”，

因此本文用“单位 GDP 能耗”来反映区域绿色发展的绿色效应；环境税主要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区域发展的“生态化”，

鉴于中国 70%的工业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排放，因此用二氧化硫排放量来反映区域绿色发展的生态效应。 

3.控制变量。由于区域的单位 GDP 能耗除了会受环境税影响外，还会受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和结构、科技水

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依次选取 GDP 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人口数、科技水平作为节能效应研究的控制变量。同理，由

于区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除了会受环境税影响外，还会受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和结构、科技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本文依次选取 GDP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人口数、科技水平作为减排效应研究的控制变量。 

表 6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符号) 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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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效应 

被解释变量 绿色化(EC) 单位 GDP能耗 

解释变量 环境税(ET) 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准环境税信息综合而成 

控制变量 

经济增长(gGDP) GDP增长率 

产业结构(IS) 第三产业比重 

人口规模(PE) 人口数 

科技水平(ST) 科技能力 

生态化效应 

被解释变量 生态化(SO2) 二氧化硫排放量 

解释变量 环境税(ET) 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准环境税信息综合而成 

控制变量 

经济增长(gGDP) GDP增长率 

产业结构(IS) 第三产业比重 

人口规模(PE) 人口数 

科技水平(ST) 科技能力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1.税收效力检验思路。本文依次采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方程估计”进行环境税绿色发展效应的税收效力

分析。（1）协整检验。本文采用协整检验分析环境税变量与绿色发展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如果存在协整关系，则

表明环境税变量与环境效应变量之间存在影响关系。（2）格兰杰因果检验。为了判断是环境税变量影响绿色发展变量，还是绿

色发展变量影响环境税变量，还是环境税变量与绿色发展变量相互影响，本文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分析。具体为：如果存

在环境税变量到绿色发展变量的单向因果关系，则表明是环境税变量影响绿色发展变量；如果存在绿色发展变量到环境税变量

的单向因果关系，则表明是绿色发展变量影响环境税变量；如果存在环境税变量和绿色发展变量的双向因果关系，则表明环境

税变量和绿色发展变量相互影响。（3）协整方程估计。为了分析环境税变量对绿色发展变量的作用强度和方向，本文将构建环

境税变量对绿色发展变量的协整方程并进行估计，根据环境税变量对应系数估计值的大小判断环境税变量对绿色发展变量的作

用强度，根据系数估计值的正负判断环境税变量对绿色发展变量的作用方向。 

2.税收时效检验思路。（1）脉冲响应。脉冲响应是指环境税从征收到对区域绿色发展产生最大效力所经历的时间间隔，本

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对环境税的税收时效进行分析。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脉冲响应函数能够描述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

动的动态反应，反映系统在受到某种冲击的情况下其波动的增减状况，比较系统在不同滞后期的脉冲响应，确定冲击对系统的

作用时滞。在一个稳定的 VAR模型中，任何冲击对 VAR系统的影响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 0，而脉冲响应函数达到峰值所需

的时间可以反映税收冲击对区域绿色发展影响的税收时效。（2）建立滞后模型。滞后变量是指过去时期的、对当前区域绿色发

展产生影响的变量，把滞后变量引入回归模型即为建立滞后变量模型。环境税与区域绿色发展的因果联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

成，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时间滞后，环境税需要通过一段时间才能完全作用于区域绿色发展。因此，本文通过引入滞后模型检验

区域绿色发展受自身或其他经济变量过去值影响的滞后效应，切实证明税收时效的显著性。 

五、环境税的绿色发展效应检验 

（一）税收效力检验 

1.环境税的绿色化效力。首先，对环境税和绿色化变量（单位 GDP能耗）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分别见表 7

和表 8；其次，以单位 GDP能耗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税为解释变量，以 GDP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人口数、科技水平为控制

变量，进行协整方程估计，结果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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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ET和 EC的协整检验 

协整变量 协整关系假设 特征根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值 

(ET&EC) 
无 0.733146 20.18290 15.49471 0.0091 

至少存在一个 0.024176 0.367099 3.841466 0.5446 

 

表 8 ET和 EC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F统计量 P值 

ET不是 EC的 Granger原因 9.19640 0.0054 

EC不是 ET的 Granger原因 0.70254 0.5182 

 

表 7 的结果显示，环境税与单位 GDP 能耗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p=0.0091<0.01），即环境税与单位 GDP

能耗之间存在影响关系，具有共同的变化趋势。表 8的结果显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p=0.0054<0.1），环境税是单位 GDP能

耗的 Granger原因，而单位 GDP能耗不是环境税的 Granger原因（p=0.5182>0.1），即仅存在环境税对单位 GDP能耗的单向因果

关系。 

表 9 EC的协整方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差 t统计量 P值 

环境税(ET) -0.165672 0.169423 -0.977862 0.3512 

经济增长(gGDP) -0.646797 0.155164 -4.168481 0.0019 

产业结构(IS) 3.489030 2.523178 1.382792 0.1968 

人口规模(PE) 0.185064 0.078805 2.348360 0.0408 

科技水平(ST) 0.470825 0.154443 3.048536 0.0123 

R
2
=0.926174 Adj R

2
=0.889261 

 

从表 9的估计结果可知，方程的判断系数为 0.926174，调整的判断系数为 0.889261，总体来看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还可

见，环境税（ET）的估计系数为-0.165672，说明环境税每增长 1%会导致长江经济带的单位 GDP能耗下降 0.165672%，即环境税

的实施有利于降低资源消耗，对经济绿色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 1。但是，环境税（ET）所对应的 t 统计量为

-0.977862,p值为 0.3512>0.1，说明当前环境税的绿色化效应还不太显著。 

2.环境税的生态化效力。首先，对环境税和生态化变量（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分别见

表 10和表 11；其次，以二氧化硫排放量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税为解释变量，以 GDP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人口数、科技水

平为控制变量，进行协整方程估计，结果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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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ET和 SO2的协整检验 

协整变量 协整关系假设 特征根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值 

(ET,SO) 

无 0.932917 29.95622 15.49471 0.0002 

至少存在一个 0.021241 0.236165 3.841466 0.6270 

 

表 11 ET和 SO2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F统计量 P值 

ET不是 SO2的 Granger原因 119.053 0.0695 

SO2不是 ET的 Granger原因 0.10729 0.9717 

 

表 10的结果显示，环境税与二氧化硫排放量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p=0.0002<0.01），即环境税与二氧化

硫排放量之间存在影响关系，具有共同的变化趋势。表 11的结果显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p=0.0695<0.1），环境税是二氧

化硫排放量的 Granger原因，而二氧化硫排放量不是环境税的 Granger原因（p=0.9717>0.1），即仅存在环境税对二氧化硫排放

量的单向因果关系。 

表 12 SO2的协整方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差 t统计量 P值 

环境税(ET) -0.885496 0.881812 -1.004178 0.3415 

经济增长(gGDP) -2.470114 0.703268 -3.512339 0.0066 

产业结构(IS) -28.42691 11.37415 -2.499256 0.0339 

人口规模(PE) -2.585850 0.572773 -4.514612 0.0015 

科技水平(ST) -1.382350 0.879608 -1.571552 0.1505 

 

从表 12 的估计结果可知，方程的判断系数为 0.813159，调整的判断系数为 0.688598，总体来看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还

可知，环境税（ET）的估计系数为-0.885496，说明环境税每增长 1%会导致长江经济带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0.885496%，即环境

税的征收有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对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效果，验证了假设 2。但是，环境税（ET）所对应的 t统计量

为-1.004178,p值为 0.3415>0.1，说明当前环境税生态化效应的影响力还不太显著。 

3.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替换关键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鉴于单位 GDP 水耗、二氧化氮排放量是衡量绿色化和生态

化的基本指标，因此可以替代表示环境税的绿色化效应和生态化效应。在控制变量中，本文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之和、

R&D人数作为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的替代指标。替换后的变量定义如表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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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替换后的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符号) 变量定义 

绿色化效应 

被解释变量 绿色化(EW) 单位 GDP水耗 

解释变量 环境税(ET) 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准环境税信息综合而成 

控制变量 

经济增长(gGDP) GDP增长率 

产业结构(IS)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之和 

人口规模(PE) 人口数 

科技水平(ST) R&D人数 

生态化效应 

被解释变量 生态化(NO2) 二氧化氮排放量 

解释变量 环境税(ET) 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准环境税信息综合而成 

控制变量 

经济增长(gGDP) GDP增长率 

产业结构(IS)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之和 

人口规模(PE) 人口数 

科技水平(ST) R&D人数 

 

(1）检验环境税的绿色化效应：首先，对环境税和绿色化变量（单位 GDP 水耗）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分

别见表 14和表 15；其次，以单位 GDP水耗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税为解释变量，以 GDP增长率、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之和、

人口数、R&D人数为控制变量，进行协整方程估计，结果见表 16。 

表 14 ET和 EW的协整检验 

协整变量 协整关系假设 特征根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值 

(ET，EW) 

无 0.696489 19.17376 14.71997 0.008645 

至少存在一个 0.022967 0.348744 3.649393 0.51737 

 

表 15 ET和 EW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F统计量 P值 

ET不是 EW的 Granger原因 8.73658 0.00513 

EW不是 ET的 Granger原因 0.667413 0.49229 

 

表 14 的结果显示，环境税与单位 GDP 水耗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p=0.008645<0.01），即环境税与单位

GDP水耗之间存在影响关系，具有共同的变化趋势。表 15的结果显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p=0.00513<0.1），环境税是单位

GDP水耗的 Granger原因，而单位 GDP水耗不是环境税的 Granger原因（p=0.49229>0.1），即仅存在环境税对单位 GDP水耗的单

向因果关系。可以判断，环境税与绿色化的单向因果关系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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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EW的协整方程估计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差 t统计量 P值 

环境税(ET) -0.15739 0.160952 -0.92897 0.33364 

经济增长(gGDP) -0.61446 0.147406 -3.96006 0.001805 

产业结构(IS) 3.314579 2.397019 1.313652 0.18696 

人口规模(PE) 0.175811 0.074865 2.230942 0.03876 

科技水平(ST) 0.447284 0.146721 2.896109 0.011685 

R2=0.879865 Adj R2=0.844798 

 

从表 16 的估计结果可知，方程的判断系数为 0.879865，调整的判断系数为 0.844798，总体来看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还

可知，环境税（ET）的估计系数为-0.15739，说明环境税每增长 1%会导致长江经济带的单位 GDP水耗下降 0.15739%，即环境税

的实施有利于降低资源消耗，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发展，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 

(2）检验环境税的生态化效应：首先，对环境税和生态化变量（二氧化氮排放量）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分别见表 17和表 18；其次，以二氧化氮排放量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税为解释变量，以 GDP增长率、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

之和、人口数、R&D人数为控制变量，进行协整方程估计，结果见表 19。 

表 17 ET和 NO2的协整检验 

协整变量 协整关系假设 特征根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值 

(ET，NO2) 

无 0.792979 25.46279 13.1705 0.00017 

至少存在一个 0.018055 0.20074 3.265246 0.53295 

 

表 18 ET和 NO2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F统计量 P值 

ET不是 NO2的 Granger原因 101.1951 0.059075 

NO2不是 ET的 Granger原因 0.091197 0.825945 

 

表 17 的结果显示：环境税与二氧化氮排放量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p=0.00017<0.01），即环境税与二氧

化氮排放量之间存在影响关系，具有共同的变化趋势。表 18的结果显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p=0.059075<0.1），环境税是

二氧化氮排放量的 Granger原因，而二氧化氮排放量不是环境税的 Granger原因（p=0.825945>0.1），即仅存在环境税对二氧化

氮排放量的单向因果关系。可以判断，环境税与生态化的单向因果关系仍然成立。 

表 19 NO2的协整方程估计结果 



 

 13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差 t统计量 P值 

环境税(ET) -0.75267 0.74954 -0.85355 0.290275 

经济增长(gGDP) -2.0996 0.597778 -2.98549 0.00561 

产业结构(IS) -24.1629 9.668028 -2.12437 0.028815 

人口规模(PE) -2.19797 0.486857 -3.83742 0.001275 

科技水平(ST) -1.175 0.747667 -1.33582 0.127925 

R2=0.691185 Adj R2=0.585308 

 

从表 19 的估计结果可知，方程的判断系数为 0.691185，调整的判断系数为 0.585308，总体来看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还

可知，环境税（ET）的估计系数为-0.75267，说明环境税每增长 1%会导致长江经济带二氧化氮排放量下降 0.75267%，即环境税

的征收有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经济生态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 2。 

（二）税收时效检验 

1.环境税的绿色化时效。建立（ET,EC）的 VAR模型，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以考察环境税实施对单位 GDP能耗影响的时间

效应。表 20 给出了 1—10 阶脉冲响应函数估计系数值，能够反映单位 GDP能耗对环境税的一个标准差新息所做出的响应。图 1

是单位 GDP 能耗序列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它能更直观地反映出环境税的税收冲击对单位 GDP 能耗影响的动态

过程。 

表 20单位 GDP能耗的脉冲响应函数系数值估计结果 

阶数 1 2 3 4 5 

系数值 0.000 -0.031 -0.043 -0.046 -0.044 

阶数 6 7 8 9 10 

系数值 -0.041 -0.037 -0.033 -0.030 -0.027 

 

 

图 1单位 GDP能耗对环境税的脉冲响应函数 

由表 20和图 1可知，单位 GDP能耗对环境税的响应在前四期呈急速下降趋势，在第四期达到最小值，且从第四期开始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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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缓和”，表明环境税在征收前四年能有效减少区域经济的能源消耗，并在第四期达到经济绿色化的最大效力。因此，环

境税绿色化效应的税收时效是四年。 

2.环境税的生态化时效。建立（ET,SO2）的 VAR模型，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以考察环境税实施对污染物排放影响的时间效

应。表 21给出了 1—10阶脉冲响应函数估计系数值，能够反映出二氧化硫排放量对环境税的一个标准差新息所做出的响应。图

2是二氧化硫排放量序列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它能更直观地反映出环境税的税收冲击对二氧化硫排放量影响的

动态过程。 

表 21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脉冲响应函数系数值估计结果 

阶数 1 2 3 4 5 

系数值 0.000 -0.214 -0.223 -0.227 -0.222 

阶数 6 7 8 9 10 

系数值 -0.218 -0.214 -0.212 -0.210 -0.209 

 

 

图 2二氧化硫排放量对环境税的脉冲响应函数 

由表 21和图 2可知，二氧化硫排放量对环境税的响应在前两期呈急速下降趋势，在第四期达到最小值，且从第四期开始响

应“比较平稳”，表明环境税在征收前两年能有效降低区域的污染物排放，并在第四期达到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最大效力。因此，

环境税生态化效应的税收时效是四年。环境税的征收会使行业的税收成本增加，也会使污染消费的税负加重，导致企业和消费

者对高污染能源的需求下降，进而导致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在环境税征收的第四年，整个社会对高污染能源的无需消费基本

压缩完，在四年之后，对高污染能源的消费基本维持在一个最低水平，二氧化硫的排放也就趋于平稳。 

3.建立滞后模型。本文通过引入滞后模型验证区域绿色发展受自身或其他经济变量过去值影响的滞后效应，模型如下： 

 

其中，s为滞后长度，根据滞后长度，s取为有限和无限，此处选取滞后四期进行计算。 

(1）验证环境税的绿色化时效。本文以单位 GDP 能耗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税为解释变量，引入滞后模型，建立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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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并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系数，结果如表 22所示。 

表 22 EC的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值 标准误差 t统计量 P值 

C 10.467090 5.569534 1.382792 0.1968 

ET -0.196218 0.043463 -1.915617 0.0685 

ET(-1) -0.225538 0.049957 -4.286189 0.0003 

ET(-2) -0.215443 0.061339 -2.678933 0.0137 

E(-3) -0.225312 0.049907 -2.954710 0.0073 

ET(-4) -0.120569 0.076719 -1.107176 0.2799 

R2 0.898389 F-statistic 3604.067 

Adjusted R
2
 0.862583 

Durbin-Watson 

stat 
2.196542 

 

最终的估计模型为： 

 

从表 22的回归结果可知，方程的判断系数为 0.898389，调整的判断系数为 0.862583，总体来看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

该模型较好地解释了环境税与经济绿色化之间的关系，验证了环境税的绿色化时效。本文通过建立滞后模型，把滞后变量 ETt-1、

ETt-2、ETt-3、ETt-4引入回归模型，验证了环境税征收与单位 GDP 能耗的作用关系存在四年的时间滞后，这与脉冲响应的结论相一

致。环境税需要四年时间才能完全作用于区域经济能源消耗的有效减少，进而推进区域绿色发展，证明经济绿色化存在受环境

税变量过去值影响的滞后效应，确切证明了环境税绿色化时效的显著性。回归结果显示，滞后变量 ETt-1、ETt-2、ETt-3和 ETt-4的系

数分别为-0.225538、-0.215443、-0.225312 和-0.120569，说明环境税滞后变量与单位 GDP 能耗存在相关关系，即环境税滞后

一到四期的滞后变量每增长 1%均会不同程度地导致区域单位 GDP 能耗产生下降，说明资源消耗的下降会受环境税实施的过去值

影响，有助于推进区域经济绿色化。从显著性分析来看：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环境税滞后变量 ETt-1、ETt-2和 ETt-3所对应的 t

统计量分别为-4.286189、-2.678933 和-2.954710,p 值为 0.0003<0.05、0.0137<0.05 和 0.0073<0.05，说明当前环境税滞后一

期、二期和三期的绿色化效应显著；环境税滞后变量 ETt-4所对应的 t统计量为-1.107176,p值为 0.2799>0.05，说明当前环境税

滞后四期的绿色化效应还不太显著。当环境税发生一个单位的正向变化时，在第一至三年区域绿色化效应会发生显著正向变化，

且随期数增加显著作用会逐渐减弱，到第四年时环境税征收的经济绿色化效应已逐渐消失。 

(2）验证环境税的生态化时效。本文以二氧化硫排放量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税为解释变量，引入滞后模型，建立线性回

归方程，并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系数，结果如表 23所示。 

表 23 SO2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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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系数值 标准误差 t统计量 P值 

C 17.048612 8.839363 1.702454 0.1028 

ET -0.890829 0.197321 -3.620516 0.1295 

ET(-1) -1.023942 0.226806 -8.100897 0.0006 

ET(-2) -0.978113 0.278479 -5.063183 0.0259 

ET(-3) -1.022918 0.226579 -5.584402 0.0138 

ET(-4) -0.547381 0.348306 -2.092563 0.5290 

R2 0.831533 F-statistic 2311.563 

Adjusted R2 0.717221 
Durbin-Watson 

stat 
1.981106 

 

最终的估计模型为： 

 

由表 23的估计结果可知，方程的判断系数为 0.831533，调整的判断系数为 0.717221，总体来看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

该模型较好地解释了环境税与经济生态化之间的关系，验证了环境税的生态化时效。本文通过建立滞后模型，把滞后变量 ETt-1、

ETt-2、ETt-3和 ETt-4引入回归模型，验证了环境税征收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作用关系存在四年的时间滞后，这与脉冲响应的结论相

一致。环境税需要四年时间才能完全作用于区域经济污染物排放的有效减少，进而推进区域绿色发展，证明经济生态化存在受

环境税变量过去值影响的滞后效应，确切证明了环境税生态化时效的显著性。回归结果显示，滞后变量 ETt-1、ETt-2、ETt-3和 ETt-4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1.023942、-0.978113、-1.022918 和-0.547381，说明环境税滞后变量与二氧化硫排放量存在相关关系，即

环境税滞后一到四期的滞后变量每增长 1%均会不同程度地导致区域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说明污染物排放的下降会受环境税实

施过去值的影响，有助于推进区域经济生态化。从显著性分析来看：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环境税滞后变量 ETt-1、ETt-2和 ETt-3

所对应的 t统计量分别为-8.100897、-5.063183、-5.584402,p值分别为 0.0006<0.05、0.0259<0.05、0.0138<0.05，说明当前

环境税滞后一期、二期、三期的生态化效应显著；环境税滞后变量 ETt-4所对应的 t 统计量为-2.092563,p 值为 0.529>0.05，说

明当前环境税滞后四期的生态化效应还不太显著。可见，当环境税发生一个单位的正向变化时，在第一至三年区域生态化效应

会发生显著正向变化，且随期数增加显著作用会逐渐减弱，到第四年时环境税征收的经济生态化效应已逐渐消失。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环境税的征收对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力还不够显著。在环境税的绿色化效力方面，环境税与

单位 GDP 能耗之间存在影响关系，具有共同的变化趋势。并且，环境税是单位 GDP 能耗的 Granger 原因，而单位 GDP 能耗不是

环境税的 Granger 原因，即仅存在环境税对单位 GDP 能耗的单向因果关系。环境税的征收有利于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消

耗，环境税每增长 1%会导致长江经济带单位 GDP 能耗下降 0.165672%，可见环境税的实施有利于降低资源消耗，进而促进区域

绿色发展，但当前环境税的绿色化效应还不太显著。为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将关键变量单位 GDP 能耗替换为单位 GDP 水耗，



 

 17 

结果同样证明环境税的实施对经济绿色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环境税的生态化效力方面，环境税与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存

在影响关系，具有共同的变化趋势。并且，环境税是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Granger原因，而二氧化硫排放量不是环境税的 Granger

原因，即仅存在环境税对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单向因果关系。环境税的征收有利于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环境税每

增长 1%会导致长江经济带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0.885496%，可见环境税的实施有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发展，

但当前环境税的生态化效应还不太显著。为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将关键变量二氧化硫排放量替换为二氧化氮排放量，结果同

样证明环境税的实施对经济生态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环境税的税收效力检验结果显示，环境税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减少长江

经济带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促进经济绿色化，还有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经济带的生态环境，发挥生态化效应。

但检验结果也显示，无论是绿色化效应还是生态化效应，其影响效果均不显著，表明环境税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力有待进一

步加强。 

环境税从实施到对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产生作用需要四年左右的时间。本文通过脉冲响应分析了环境税时效，结果显示：

在绿色化时效方面，环境税在征收前四年能有效减少区域经济的能源消耗，并在第四年达到经济绿色化的最大效力；在生态化

时效方面，环境税在征收前两年能有效降低区域的污染物排放，并在第四年达到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最大效力，在四年之后，对

高污染能源的消费基本维持在一个最低水平，二氧化硫排放趋于平稳。之后，本文通过滞后模型分析了环境税时效。结果显示，

在绿色化时效方面，环境税需要四年时间才能完全作用于区域经济能源消耗的有效减少，这与脉冲响应的结论相一致，证明经

济绿色化存在受环境税变量过去值影响的滞后效应，确切证明了环境税绿色化时效的显著性。当前环境税滞后四期的绿色化效

应还不太显著，当环境税发生一个单位的正向变化时，在第一至三年区域绿色化效应会发生显著的正向变化，且随期数增加显

著作用会逐渐减弱，到第四年时环境税征收的经济绿色化效果已逐渐消失。在生态化时效方面，环境税需要四年时间才能完全

作用于区域经济污染物排放的有效减少，这与脉冲响应的结论相一致，证明经济生态化存在受环境税变量过去值影响的滞后效

应，确切证明了环境税生态化时效的显著性。当前环境税滞后四期的生态化效应还不太显著，当环境税发生一个单位的正向变

化时，在第一至三年区域生态化效应会发生显著的正向变化，且随期数增加显著作用会逐渐减弱，到第四年时环境税征收的经

济生态化效果已逐渐消失。环境税的税收时效检验结果显示，环境税从实施到产生“绿色化、生态化”效应至少需要四年左右

的时间，即“环境税开征—产生市场信号—调节经济主体行为—促进节能减排—发挥绿色发展效应”的时间跨度为四年。 

（二）启示 

本文研究表明，虽然环境税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力尚不显著，且需要经过较长的作用时滞。为此，

需要逐步完善环境税的税制体系，以充分发挥环境税对区域绿色发展的正向作用。 

1.完善环境税的征管体系。环境税会通过税收手段调控资源配置和污染行为，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发展，为了充分发挥环境

税的调节作用，需要完善环境税的征管体系。首先，合理确定征收范围，如果征收范围不够全面，就会限制环境税征收对污染、

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弱化环境税在节能减排方面的作用。因此，建议在全面对污染物排放征税的基础上考虑不同污染物

之间的结合治理，可以建立更有效的环境税征收体系和更规范化的征税基础，并逐步扩大征收范围，如将碳排放纳入征税范围。

其次，合理确定计税依据。计税依据不合理会削弱环境税的税收效力，比如，目前资源税以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

企业对开采和生产后未销售或自用的资源无需承担任何税收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企业对资源的无序开采和积压浪费。

要构建公平和效率并重的征税结构，综合不同地区的环境水平和企业性质，有针对性地对企业的环境破坏和污染排放制定不同

层次的标准，设置差别化、有特色的税率，避免环境税对经济增长的牵制，减少环境税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促使企业增加

对清洁工艺、高效生产技术的研发投入，逐步形成良性循环，进而实现以更少的生态环境资源获取更高的企业经济收益。再次，

合理设置环境税税率。环境税的税率过低会使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进而产生“效益污染”行为，削弱环境税对经济主体的

约束力，不利于经济主体主动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最后，基于污染付费的原则合理确定纳税人。如果资源使用者和污染者能

够通过纳税转移来转嫁其污染行为应缴纳的税收或罚款，则环境税在节能减排方面的调控作用就会失效。 

2.完善环境税的运行机制。为了提高环境税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力，缩短作用时效，还需完善环境税的运行机制。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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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环境税的法律体系，对环境税的征收和实施提供法律依据，确保环境税收和环保处罚能够有效执行，而非流于形式。从长

远角度分析，环境税的法律体系能为区域绿色发展带来正向征税效力，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税的征收会促使企业采用

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资源，或自主研发高效的生产工艺来代替传统工艺，提高生产效率，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物排放，逐渐淘汰

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最终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其次，提高市场有效性，确保环境税产生的市场价格

信号能及时有效地传递给经济主体，进而调控经济主体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行为。在投资市场上，企业投资者应结合生产

资源的可再生性、三废污染物排放情况、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综合企业的财务指标、环境影响因素、生产效率因素，最终做

出投资决策，提高绿色产业的市场价值。社会公众是绿色产品的消费者和环境资源的受益者，更加考虑产品的绿色环保属性，

因此可从买方市场提高绿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政府应当加强披露企业环境保护和清洁工艺相关信息，对环保产品进行政府补

贴，通过降低市场价格来引导消费者选择，有助于环保企业获得市场投资机会。最后，消除环境税实施过程中的体制障碍，简

化环境税执行过程中的审批环节和手续，以尽量缩短环境税的作用时滞，尽早发挥环境税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力。同时，

注意为企业更好地制定绿色发展战略留出空间，由于在环境税实施初期，企业在环境方面付出的成本会增加，会为企业的生产

经营和经济效益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环境税实施过程中应科学制定运行体系，从企业角度出发循序渐进推进征税，使得企业

可以积极应对环境征税，进而实现经济盈利和生态保护的双重效力。 

3.完善环境税的激励机制。环境税效力的发挥离不开经济主体的参与和支持，为了提升环境税对区域绿色发展的调控效果，

还需要设置相应的激励措施。首先，对企业的环保创新和节能减排行为进行激励。通过税收抵扣、减免征收、加速折旧等方式

对积极进行环保创新的企业进行补贴或奖励，减轻环境友好型纳税人的负担，激发企业进行环保创新的积极性。通过差别税率、

减免征收、税收返还等方式对采用节能工艺、清洁生产、污染末端治理的企业进行税收优惠。通过生态产业激励政策与生态补

偿共同促进区域绿色发展，运用财税鼓励政策如贷款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鼓励企业运用可再生资源和节能减排技术发展三

废排放少、资源消耗低的绿色产业。鼓励企业运用创新技术提高生产率，鼓励其研发科技含量高的清洁生产工艺，以充分有效

利用每一单位生产资源。激励企业进行污染的前端（采用节能清洁工艺）和末端（减少污染排放）治理，以降低资源消耗和减

少污染物排放。其次，对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进行激励。通过差别税率、减免征收、税收优惠等方式对节能消费、减排消费

行为进行税收优惠。增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摒弃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一次性消费和便捷消费等不良消费观念，激励消费

者的绿色消费行为，进而降低其对污染商品的需求，减少消费领域的污染物排放，以此来增强环境税在消费领域的绿色化、生

态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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